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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1月26日，玉林北流市清水口镇清香街一居民房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2月3日，南宁市江南区第二人民医院发生火灾，应急部黄明书记专门就火灾事故作出指示。上述两起火灾分别发生在春节和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引起社会关注，给全国防治疫情战役工作添了乱。入冬以来，我市火灾仍处于高发多发期，各级要充分认清形势，高度敏感。切实分析好当前的火灾特点与情况，有针对性的做好火灾防控工作。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要认真抓好三类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各地要组织卫生健康、文化旅游、公安、住建、工信、市场监管和消防救援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逐一摸清辖区定点医院、集中隔离点和医疗物资生产、储存企业等疫情防控涉及重点场所，切实掌握底数、摸清情况，列出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要主动提供消防安全服务，对新建的三类场所住建部门要主动介入，消防救援机构积极配合，在建筑材料、耐火等级、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等方面提供好消防技术服务，对存在的风险隐患及时提出意见建议，防止产生先天性隐患；对加班加点生产医疗物资和仓储物流企业，工信、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落实火灾防控措施，强化自主管理、排查隐患、消除风险，确保企业生产期间消防安全；卫健部门要督促指导定点医疗卫生机构落实好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发热门诊、急诊、住院处、ICU病房等重点部位和持续运转的用电、用氧等设备的检查巡查；消防救援机构要督促指导各部门履行好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切实抓好三类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
二、要积极发挥好行业部门的监管职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因，切实履行好行业消防安全责任制。卫健部门要督促医疗卫生机构落实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工信、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复工企业生产期间的防火检查巡查；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做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坚决遏制“小火亡人”事故的抬头趋势；公安、住建（房管）、交通、市政等部门要加强对消防车通道的日常管理，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
三、加强居民住宅火灾防控力度。桂林市已发布通告，全市所有村庄、小区和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群众普遍在家中聚集，家庭用火用电量增加，火灾隐患风险增大。各地要督促乡镇、街道和社会单位逐级按岗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广泛发动居（村）民委员会、综合执法队、公安派出所等各类基层力量，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开展警示性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清理楼前屋后、疏散通道、屋顶阳台可燃物，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使用酒精等消毒用品时避开火源电源，外出时关门窗、关电源、关燃气。要组织清理消防通道违规停放的车辆和障碍物，及时整改住宅楼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隐患问题，严禁“进楼入户”“人车同屋”。要关注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和精神病人等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消防安全，组织村干定期察看，提醒消防安全防范工作。
四、要加大针对性消防宣传提示力度。各地要结合当前的消防安全形势，针对春节人员返程、企业复工、学校开学、群众防疫等特殊阶段，督促指导宾馆酒店、商场市场、车站码头、医疗卫生机构、医疗防护用品生产企业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提示工作，同时把消防宣传工作深入到社区和农村。文旅部门要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开展各类公益宣传活动；公安部门充分发挥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的作用，加大消防宣传力度；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要针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出租房、沿街门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和人员的特点，播放火灾警示片、印制海报、板报等方式，及时提示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切实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广泛普及冬春安全用火用电、燃放烟花爆竹等防火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确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及时逃生，减少亡人事故的发生。
五、要加强统筹调度和执勤备战。各地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各部门的对接联动，加强疫情和消防安全形势研判，及时传达工作信息、响应突发事件和各方面应急需求。各行业部门要督促社会单位专兼职消防保卫机构、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加强应急值守，指导制定有针对的应急处置方案，结合防疫需要配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防救援机构要积极参与疫情火灾防控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各县区疫情防控期间消防安全工作的统筹调度，要制定疫情期间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同时加强洗、消、防、控等专业设备配备和教育培训，根据需要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坚决打赢防疫防控这场硬仗。
各地工作贯彻落实情况，请于2月28日报至邮箱15877153143@163.com。联系人：王陈诚,电话：0773-3881100。


桂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0年2月13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各县（市、区）应急局。
桂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2月13日印发
经办人：王陈诚     联系电话：0773-3881100    （共印2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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